
項                    目 土      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
交通及運輸
設      備 什項設備

中華民國103年度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250,270       9,873          30       7,622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250,27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250,27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政府補助及學雜費等收
入支應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9,873          30       7,622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9,873          30       7,562政府補助及學雜費等收
入支應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605項自籌收入支應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250,270       9,873          30       7,622

附註：『項目合計』為全部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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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:新臺幣千元

說          明租賃資產 合    計
租賃權益
改    良 其    他

    267,795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250,270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250,270          0 1.行政院99年12月8日院授主孝三字第09900007446號函核
定，興建綜合教學暨實習大樓乙棟，經費合計5億5,000萬
元，包括房屋建築4億8,132萬元、遞延借項6,868萬元。
分3年編列預算，101年度編列房屋建築2億元，102年編列
房屋建築1億3,400萬元、遞延借項3,100萬元，103年度編
列房屋建築1億4,732萬元、遞延借項3,768萬元。
估算工程管理費如下：預計發包工程費扣除綜合保險費及
營業稅後可提列工程管理費金額為479,202,356元，共計
提列工程管理費269萬8千元：[(500萬元*3%+2,000萬元*1
.5%+7,500萬元*1%+3億7,920萬2,356元*0.7%)*0.7]。本
年度編列103萬5千元。

2.行政院99年12月8日院授主孝三字第09900007446號函核
定興建學生宿舍及活動中心乙棟，經費合計3億元，包括
房屋建築2億8,395萬元、遞延費用1,605萬元。本案分3年
編列預算，101年度編列房屋建築9,500萬元，102年編列
房屋建築8,600萬元、遞延費用900萬元，103年度編列房
屋建築1億0,295萬元、遞延費用705萬元。
估算工程管理費如下：預計發包工程費扣除綜合保險費、
營業稅後可提工程管理費金額為2億4,436萬5,195元，共
計提列工程管理費154萬7千元：[(500萬元*3%+2,000萬元
*1.5%+7,500萬元*1%+1億4,436萬5,195元*0.7%)*0.7]。1
03年度編列104萬7千元。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 17,525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 17,465          0 1.教學儀器設備汰舊換新及一般圖書、實驗室設備等購置
。
2.購置一般行政設備。

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     60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    267,795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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